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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湘益交处罚〔2025〕3024号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当事人：陈建财，男，汉族，1972年3月1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432321197203147136，联系电话：15898461929，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千家洲乡罗

夹堤村第十村民组20号，湘益阳机5282轮所有人。

委托代理人：詹文革，男，汉族，1967年12月2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432325196712245237，联系电话：13873758158，住湖南省桃江县武潭镇龙拱滩村汪

家园村民组。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六十二条之规定，本机关于2025年2月26

日对你涉嫌船舶进出内河港口，未按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进出港信息的行为予以

立案调查。期间，本机关采取了收集现场证据材料、调查询问当事人等方式开展调查

取证；并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湘益阳机5282轮于2025年2月25日在益阳市毛角口附近水域时，涉嫌船舶

进出内河港口，未按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进出港信息。经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和对

当事人询问，确认湘益阳机5282轮总吨位1079GT，功率480KW，该船2025年以来至少

两个航次未按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进出港信息。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证据1，陈建财身份证复印件；证据2，船舶国籍证

书、营运证书、内河船舶安全与环保证书、内河船舶检验报告、内河船舶最低安全配

员证书复印件；证据3，现场检查笔录；证据4，现场照片；证据5，现场检查视频；

证据6，询问笔录；证据7，罗升开身份证复印件、船员适任证书复印件；证据8，詹

文革身份证复印件；证据9，视听资料；证据10，特别授权委托书；证据11，电子报

港信息截图；证据12；益阳机5282轮2025年2月1日至2月25日航行轨迹图。证据1证明

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证据2证明湘益阳机5282轮的基本情况；证据3-5证明案件来源及

执法人员现场执法取证情况；证据6证明被询问人对违法事实的陈述和确认；证据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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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被询问人罗升开、詹文革的基本情况；证据9证明执法人员调查取证的情况；证

据10证明委托代理情况；证据11-12证明湘益阳机5282轮2025年以来至少两个航次未

按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进出港信息。

上述证据经过委托代理人阅示并发表意见，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七十

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可作为本案证据材料使用。

四、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与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情况

本机关于2025年3月6日 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湘益交罚告

〔2025〕3024号），告知你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依

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你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未申请听证。

五、行政处罚依据及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第十一条

“船舶应当在预计离港或者抵港4小时前向将要离泊或者抵达港口的海事管理机构报

告进出港信息。航程不足4小时的，在驶离上一港口时报告。船舶在固定航线航行且

单次航程不超过2小时的，可以每天至少报告一次进出港信息。船舶应当对报告的完

整性和真实性负责。”、第十二条“船舶报告的进出港信息应当包括航次动态、在船

人员信息、客货载运信息、拟抵离时间和地点等。”、第十三条“船舶可以通过互联

网、传真、短信等方式报告船舶进出港信息，并在船舶航海或者航行日志内作相应的

记载。”的规定，已构成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船舶进出内河港

口，未按照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船舶进出港信息的，对船舶所有人或者船舶经营

人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对你的上述违法行为，应当给予罚款的

行政处罚。参考《湖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海事管理）序号233

之规定，2个及以上航次未按规定报告船舶的航次计划、适航状态、船员配备和载货

载客等情况的，违法程度属于严重，内河船舶总吨位超过1000GT的，应当对船舶所有

人或者船舶经营人处以一万四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本机关责令你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罚款人民币壹万陆仟元整。

六、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

阳分行（地址：益阳市赫山区益阳大道东1089号世纪大厦1层），户名：益阳市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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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439661000018010393073。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

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将按罚款

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七、救济途径和期限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益阳市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桃江县人民法院起诉。但复议期间和诉讼期

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益阳市交通运输局

     


